海淀区文化和旅游高质量发展若干措施

（征求意见稿）

为全力服务文化强国战略和首都全国文化中心功能，助力北京国际一流旅游城市和全球旅游目的地建设，发挥文旅为高品质海淀、现代化强区建设服务的功能作用，坚持以文塑旅、以旅彰文，促进海淀区文化和旅游高质量发展，结合区域实际，制定本措施。
第一条 支持重大文旅项目建设

聚焦三山五园地区、西山地区、故宫北院周边地区等海淀区重点文化旅游区域建设，有效弥补片区文旅供给短板，重点支持开发主题鲜明、具有海淀特色、有影响力的文旅项目。对于申报的重大文旅项目，经评审给予不超过审定投资额30%的资金支持，单个项目不超过1000万元。

第二条 支持文旅消费场景搭建
鼓励区内文化、旅游、文物、演艺、商业、工业、体育、农业、园林等各类空间，依托科技元素开发文旅消费体验场景，推动多业态深度融合。打造智能化新产品、新内容、新场景，开发特色鲜明、风格突出、有带动效应的文旅消费体验项目；发展体验式、互动式、沉浸式演艺项目，打造演艺新场景。对上述有行业影响力、创新性、示范性的项目，经评审给予不超过审定投资额20%的资金支持，单个项目支持金额不超过200万元。
第三条 支持演艺市场繁荣发展
（一）海淀精品剧目创作演出

支持演艺企业开展话剧、音乐剧、舞剧等优秀剧目演出，对已公开演出，有观众吸引力的海淀优秀演艺作品和原创剧目，经评审予以不超过100万元资金支持，对获得国家级、北京市级荣誉或入选重大艺术节事活动的，支持金额上浮10%。鼓励优秀剧本创作，对已获得国家艺术基金、北京文化艺术基金立项扶持的剧目，给予国家级、北京市级资金的20%且最高不超过20万元的配套奖励。
（二）海淀营业性演出活动举办

支持在海淀区举办演唱会、音乐节等营业性演出活动。对有一定观演规模、有市场号召力的演出，经评审予以不超过100万元资金支持，在海淀首演或巡演首站落地海淀的，支持金额上浮10%。

（三）海淀特色演艺精品演出

支持在海淀区持续举办特色演出活动，鼓励“小而精”“小而美”特色演艺发展。对举办特色演出活动全年累计营业额超过200万元的，依据演出次数和影响力，经评审予以不超过20万元资金支持。
第四条 支持市场主体集聚壮大   
（一）文旅企业产业链协同发展
支持培育文旅领域企业发挥产业链协同作用，推动上下游业态联动发展、资源共享，提升区域文旅产业整体发展效能。对在产业链协同中保持持续增长，具有产业协作能力，发挥强链补链作用的产业链企业，经评审，给予一次性资金支持，最高不超过500万元奖励。

（二）中小文旅企业集聚创新发展
加大中小企业培育力度，对繁荣文旅、演艺市场，具有行业创新示范作用，当年增速高于全区年度行业增速且为正增长，或连续两年增速为正的中小文旅企业，经评审给予不超过200万元的奖励支持。
第五条 支持百业融合跨界发展
推动“文旅+百业”“百业+文旅”创新融合，支持文旅与工业遗产、数字科技、教育研学、体育赛事、商务休闲、乡村振兴等领域深度耦合，包括旅游产品开发、旅游线路设计、旅游服务提升等体现海淀区资源优势的融合项目。对于有带动性、有前瞻性和发展潜力、有突出贡献的跨界融合项目，经评审给予不超过项目审定投资总额20%的资金支持，单个项目不超过200万元。

第六条 支持节事经济快速增长

倡导“跟着展演会赛去旅行”等模式，对于推动艺术节、演唱会等大型文旅活动期间，与周边文旅消费商户深度合作，建立消费联动、吸纳商户广泛参与的组织方，经评审给予不超过审定销售收入10%的资金支持，单个项目不超过200万元。

第七条 支持文旅要素品质提升

（一）文旅品牌荣誉打造

鼓励文旅相关主体积极争取国家及北京市文旅品牌荣誉，支持景区提升A级标准、酒店评星评级、旅行社提高A级资质等项目，按获奖类别和级别给予一次性资金支持，单个项目不超过100万元。

（二）文旅行业品质升级

支持景区、酒店、旅游村镇进行软硬件升级及品牌化管理，对于符合条件的提质升级项目，经评审给予不超过审定投资额30%的资金支持（公益性旅游服务设施全额补助），单个项目不超过500万元。

（三）爆款海淀文旅IP开发

鼓励打造具有传播影响力、市场反响良好的海淀品牌文化IP，研发具有海淀特色的文旅商品、数字产品等，经评审给予不超过项目投入30%的资金支持，单个项目不超过200万元。
第八条 支持文旅环境国际化品质提升
（一）文旅消费服务设施品质提升

支持海淀区旅游景区、特色街区、文化场所、演出空间、宾馆酒店、商业综合体、旅游村镇、行业机构等市场主体新建或升级多语种服务咨询台、多语种标识标牌系统、行李寄存设备等国际化、便利化、多语种消费服务设施，经评审给予不超过审定投资额30%的资金支持，单个项目不超过50万元。

（二）鼓励入境游客“游在北京、住在海淀”

支持旅行社招徕、组织、接待境外游客“游在北京、住在海淀”，对接待境外游客在海淀住宿达到每年2000间/夜的旅行社，结合其游客接待能力，经评审给予一次性资金支持，单个项目不超过100万元。
第九条 其他事项。
（一）在海淀区合法经营的企业，以及与文旅相关的街镇、文旅事业单位及社会组织在海淀区实施的文旅产业项目，适用本措施。同一主体的同一项目满足本措施多项扶持条件的，或同时满足本区其他政策文件规定同类补贴、奖励、扶持条件的，按照“从高、从优、不重复”的原则予以支持，申请主体可自主选择。

（二）本措施自印发之日起执行，有效期五年，政策实施期间，可根据行业发展变化或上级政策调整，经程序决议后予以修订。

